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2年度地訴字第28號

                                  113年11月2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劉瑞彬  住彰化縣○○市○○街00號

被      告  彰化縣彰化市公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林世賢

訴訟代理人  吳莉鴦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計畫法事件，原告不服彰化縣政府中華民國11

2年11月14日府行訴字第1120375111號（案號000-0000）訴願決

定書（下稱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緣坐落彰化縣○○市○○○段○○○○段000000

0地號土地為訴外人吳添枝與吳宇霖分別共有，同段146-11

1、146-112地號土地則分別為訴外人吳宇霖、吳添枝所有

（以下合稱系爭土地）。系爭土地地目為田、使用分區則屬

民國80年7月23日發布、公告彰化市都市計畫內之道路用

地，為公共設施保留地；另系爭土地自38年起已設定三七五

租約登記，目前由訴外人劉義雄、劉炳煌、劉雅惠承租，並

交付原告使用。嗣因民眾檢舉系爭土地涉嫌違反都市計畫

法，被告派員於112年6月13日上午10時0分前往系爭土地現

場勘查，認原告有於系爭土地堆置中古電冰箱、放置貨櫃、

從事二手家電修理買賣之行為，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之規

定，乃依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規定，以112年8月16日彰

市城觀字第1120033291號裁處書（裁處書序號：00000000，

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60,000元，並勒

令停止堆置中古電冰箱、放置貨櫃、從事二手家電修理買賣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之使用行為。原告向彰化縣政府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

回，原告仍不服而提起本件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行政處分之說理是否完備應為實質判斷，不得因處分書上有

「理由」或「說明」欄之記載，即認已盡說明之義務。本案

原處分未敘明理由，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之規

定。

(二)系爭土地係原告之父於38年間承租，並與土地所有權人簽訂

三七五租約登記在案，後由其兄長於72年間繼承承租權。原

告與其兄長共同耕作包含系爭土地在內附近共計12筆土地，

並在系爭土地臨路位置放置遮風避雨用之貨櫃，為無固定基

礎之臨時性與農業生產有關之設施，除作為圍籬保護農作

物、避免被他人棄置垃圾功能外，亦為協助農業生產有關之

設施，其內部用於放置肥料、農藥及農用機具。被告就該貨

櫃，前稱原告「搭建一棟鐵皮屋」、後改稱係「放置貨櫃」

等語，內容不明確，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之疑慮，該處

事實上是貨櫃屋但在前方加上浪板堵起來避免遭丟置廢棄

物。

(三)原告先前收到彰化縣政府104年11月16日府授環水字第10403

74040D號函檢附之彰化縣政府府授環水字第1040374040號公

告（下稱彰化縣政府104年11月16日函），該函公告毗鄰系

爭土地之彰化縣○○市○○○段○○○○段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地號等土地在內之291筆地號土地為

土壤污染控制場址，並劃定為土壤污染管制區，限制耕種食

用作物及禁止從事公告管制項目之禁止行為，系爭土地上之

貨櫃因而閒置。原告奉公守法，積極配合政府政策及適當措

施改善計劃，並無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之規定。嗣訴外人

吳乾翰知悉此情後，便向原告借用系爭土地放廢家電並為拆

解、分類、回收，後經民眾檢舉，被告之檢查人員於112年6

月13日至現場會勘時，諭知原告將廢家電清空即可，詎被告

事後未再到場查看即逕為原處分，與112年6月13日現場勘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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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對原告之諭知相違，違反禁反言原則。且檢查人員拿檢查

紀錄表表示無不法行為、請原告簽一下名字即可，原告不疑

有他便簽名，被告係於原告簽完名後方填上檢查結果的。又

原告於112年7月31日之意見陳述書中表明系爭土地上堆置之

中古電冰箱係訴外人吳乾翰情商放置，已請其運回，被告可

自行查證；何況會勘照片中二手冰箱上之字跡，並非原告字

跡，被告如何以此認定其有維修、買賣冰箱之使用行為？依

正常邏輯也難認有消費者會購置任意棄置於路邊之電冰箱。

被告未再至現場查明，逕認定原告違反都市計劃法第51條規

定，未盡查證之責，疏嫌速斷，原處分與行政程序法第9條

之規定相違，而應予撤銷。

(四)原告迄今並無中斷系爭土地作為耕地使用之狀態，符合都市

計畫法第51條但書所定得繼續為原來使用之要件，也難認有

妨礙該處為道路用地之事實。何況系爭土地為公共設施保留

地，卻閒置30餘年，至今仍未依都市計畫目的使用系爭土

地，系爭土地之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已早遭監察院糾正，在未

確實完成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前，被告之裁處亦欠缺

公正性。

(五)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原告雖主張原處分未敘明理由，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

項第2款明文云云，但被告作成原處分前，已依程序令原告

陳述意見，並將事實、理由及法令依據載明於原處分，被告

依法執行並清楚告知原告違反之法律及理由，難認原處分有

不明確或理由不備之違法。

(二)系爭土地為彰化市都市計畫道路用地（公共設施保留地），

在未經開闢使用之前，依都市計畫法第51條但書規定得繼續

為原來之使用，亦即仍應作為耕地三七五租約之耕地使用。

惟參以Google Map自98年6月至112年7月街景圖之照片，系

爭土地自105年8月起即已開始從事二手電器之維修買賣，且

在前方道路邊緣擺放諸多二手家電，直至112年7月後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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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足證系爭土地所在位置有經營二手家電買賣、維修至少

7年之久。另112年6月13日會勘時，系爭土地上有一貨櫃

屋，屋內堆置二手冰箱、洗衣機等家電用品，並未見有放置

農具，且鐵皮屋牆面上寫有「二手家電」字樣，其中一台冰

箱上有黑筆手寫之「回收400已付」字樣，鐵皮屋門邊亦書

寫聯絡電話與地址，原告則於會勘紀錄表之會勘意見書寫：

「哥哥有三七五租約，本人向哥哥借用」等，可見系爭土地

確已變更原來使用方式，且係由原告向其兄長借用作為經營

二手家電回收、維修使用，原告所為已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

條之規定，被告依同法第79條第1項作成之原處分應無違

誤。

(三)按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之規定，都市計畫範圍內農業區

土地未依規定使用時，主管機關得對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

理人加以處罰，並勒令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為學理上所稱

之行為責任。主管機關以上開規定為裁罰時，就行政責任人

之選擇，該條並無優先次序之規定，是以選擇時應依違規使

用之農業區土地實際情況，以合目的性及有效性為原則，斟

酌裁罰時裁罰對象對該土地有無實際之支配管理力、能否有

效為停止使用為準。經查，原告於會勘時自承有向哥哥借用

系爭土地，當時並未表示現場堆置之二手家電用品有其他使

用人，其於準備程序時雖陳稱貨櫃屋是原告與其他兄弟共同

使用等語，但也陳稱營業部分只跟原告有關，與其他兄弟或

三七五租約的承租人皆無關，可見系爭土地上貨櫃屋內外之

二手冰箱、洗衣機等物，確實為原告放置，原告為系爭土地

使用人（管理人），則被告以原告為使用人而裁罰，於法並

無不當。

(四)原告另主張被告未聯繫訴外人吳乾翰，未盡查證之責，與行

政程序法第9條規定相悖、及違反行政法之一般原理原則部

分，經參以112年6月13日會勘紀錄，可知系爭土地係作為二

手家電之買賣場址，且系爭土地上所搭建之鐵皮屋內外所堆

置之二手家電用品均非作為農耕使用，現場亦無任何農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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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縱使原告所稱「中古電冰箱為友人吳某情商放置」，亦

不影響原告在系爭土地經營二手家電買賣、回收之結果，被

告依會勘所得結果作成原處分，並無違法。

(五)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爭點：1、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由其使用後，仍作為耕地使

用，符合都市計畫法第51條但書之要件，有無理由？2、原

告就上開行為應否負違規行為人之責任？3、原告主張被告

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第96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有無理

由？

五、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規：

 1、都市計畫法-⑴第51條：「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不得為妨礙其指定目的之使用。但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或改

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⑵第79條第1項：「都市計畫範

圍內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違反本法或內政部、直轄

市、縣（市）政府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當地地方政府或

鄉、鎮、縣轄市公所得處其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

或管理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拆

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

 2、彰化縣執行違反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裁處辦法第5條

第1款：「違反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案件之裁處原則

如下：一、經裁處機關查獲之違規地點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

人、使用人或管理人，處新臺幣六萬元罰鍰，並限期拆除、

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

 3、公路用地使用規則-⑴第3條第1項第1款：「本規則之用語，

其釋義如下：一、公路用地：指現有供公路使用之土地及依

本法第九條編定預供公路使用之土地。」⑵第5條第2項：

「編為公路使用之土地，於其所定之使用期限得為從來之使

用外，不得供其他用途之使用。」

(二)查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復有原處分

（本院卷第21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25-38頁）、地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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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本院卷第43頁）、地籍圖資查詢衛星圖資料（本院卷第

45頁）、國土測繪圖資雲查詢資料（本院卷第47頁）、彰化

縣政府104年11月16日函（本院卷第49-54頁）、系爭土地之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本院卷第77-81頁）、被告會勘紀錄

表暨檢附之現場照片及112年6月13日會勘照片（本院卷第83

-95頁）、系爭土地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本院卷第115-117

頁）、被告勘查紀錄表暨檢附之現場照片（本院卷第123-13

2頁）、彰化縣政府112年5月26日府建新字第1120199224號

函（本院卷第133頁）、土地使用分區地理資訊查詢系統列

印資料（本院卷第135頁）、系爭土地98年6月至113年2月Go

ogle Map街景圖照片（本院卷第175-187、225-249頁）、被

告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彰化

縣政府113年1月26日府行訴字第1130032206號函檢附之卷宗

〈下稱訴願卷〉第33頁）、被告112年7月10日彰市城觀字第

1120028994號函附之陳述意見通知書、送達證書及原告之意

見陳述書（訴願卷第39-42頁）等件附卷可證，首堪信為真

實。

(三)原告雖主張：被告作成之原處分有未敘明理由而違反行政程

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云云。惟查，原處分於事實欄

已說明原告之違規事實；於「理由及法令依據」欄也釋明被

告不採原告說詞認為仍應予以處罰之法令依據與理由，應認

被告所為之原處分記載裁罰之理由明確、清楚，並無違反行

政程序法第5條、第96條第1項第2款之情形，原告此部分主

張並無理由。另原處分雖未記載有關本件不符合都市計畫法

第51條但書規定之理由，因原處分機關於112年9月18日提出

之訴願答辯書，已敘明系爭土地有耕地三七五租約之登記，

僅得繼續為農業或耕種之相關使用行為，然現況係堆置中古

家電、放置貨櫃等行為，原來之使用狀態已不復存在，不符

都市計畫法第51條但書要件等語，有該答辯狀可稽（見訴願

卷第17、26-27頁），依行政程序法第114條第1項第2款、第

2項之規定，原處分瑕疵已治癒，無未敘明理由之違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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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四)於系爭土地上堆置中古電器及放置貨櫃之行為，與都市計畫

法第51條之規定有所未合：

 1、依都市計畫法第51條內文，公共設施保留地之使用限制有

三：不得妨礙其指定目的之使用、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得

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由此規定可知，公共設施保留地

未被徵收前，只能保持原來狀況或改為較原狀況低度之使

用，而是否已變更其使用或變更後是否為影響較輕，均應就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管制用途目的判斷。其中所稱「得繼續為

原來之使用」，指依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所為之使用，而繼

續為同一之使用者而言，倘其使用因變更或停止中斷者，原

來之使用狀態已經不復存在，即無從再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

而言。

 2、經查：

　⑴系爭土地為都市計畫作為「道路用地」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有土地使用分區地理資訊查詢系統列印資料、都市計畫土地

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各1份附卷可考（見本院

卷第135頁、訴願卷第33頁），復為兩造所不爭執，則依前

開說明，未經准許前僅得為原來或影響程度更輕之使用。

　⑵系爭土地雖為都市計畫之道路用地，然於38年間已設定三七

五租約之登記，迄今該租約仍存續，有臺灣省彰化縣私有土

地租約彰西民468號租賃契約1份（見本院卷第279-280頁，

下稱系爭三七五租約）在卷可佐，依系爭三七五租約及耕地

三七五減租條例之規定，系爭土地即應由承租人或使用人為

農耕使用。

　⑶惟系爭土地已遭堆置中古電冰箱等家電、及放置貨櫃之事

實，業據被告於112年6月13日派員至現場勘驗屬實，有勘查

紀錄表暨檢附之現場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23-132

頁）；而觀以卷附之Google Map街景圖照片（見本院卷第23

3-245頁），系爭土地上至少自105年8月起即已遭人堆置中

古家電與鐵皮貨櫃甚明，足認系爭土地已非作為原來農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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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多年。而在系爭土地上堆置家電、貨櫃等行為，依經驗

法則不僅與道路用地之性質迥不相同，也非妨礙目的較輕使

用之情形，更與是否有以之作為營業使用無涉，原告以前詞

主張系爭土地使用未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云云，均不

足採。

　⑷從而，系爭土地目前確有遭堆置中古家電與鐵皮貨櫃之情

形，不符合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之使用，乃屬至明。

(五)原告應就前揭(四)之行為負行為人之責任：

 1、依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規定可知，凡對都市計畫範圍內

土地之使用有違反法令規定者，均得為受裁罰之對象，足見

只要是實際違規使用、管領土地之人，不限於所有權人，均

為該條規定之裁罰對象。

 2、本件原告於被告派員會勘時向會勘人員表示系爭土地是自己

向其哥哥即系爭三七五租約之承租人借用等語，有會勘紀錄

表附卷可證（見本院卷第93頁）；嗣於本院審理時亦陳稱貨

櫃屋內之中古冰箱等家電是由其單獨決定供友人借放等語

（見本院卷第311頁），是系爭土地於會勘當時係由原告實

際使用、管領一情，足堪認定。原告雖陳稱：自己只是借友

人放置該中古冰箱等家電云云。惟不論該等中古家電究竟係

原告自己堆置或同意他人堆置，均無礙原告為實際上以前開

方式使用或管領系爭土地之人甚明。則揆諸前揭說明，原告

為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裁罰之對象即屬無誤。

(六)原告雖另主張其有在鐵皮貨櫃內放置肥料、農藥及農用機

具，故無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之使用云云。惟觀以被

告於勘驗時拍攝之貨櫃內照片（見本院卷第89-91頁），未

見有何肥料、農藥及農用機具，原告雖陳稱係稽查人員故意

不拍攝上開物品之照片，此部分陳述原告並未能舉證證明

之，縱退而認原告所述屬實，當時貨櫃外之系爭土地已經放

置不少中古冰箱、洗衣機等家電，而上開勘驗時拍攝之貨櫃

內照片，也顯示貨櫃內堆置諸多冰箱、洗衣機，是不論原告

有無另外放置農用物品，均不影響系爭土地之使用已有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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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之情形，原告前揭主張，無足採認為

有利於己之認定。又原告主張毗鄰系爭土地之彰化縣○○市

○○○段○○○○段0000000地號等291筆土地經公告為土壤

污染控制場址，並劃定為土壤污染管制區，限制耕種食用作

物乙節，因上開公告並未包含系爭土地，對系爭土地之使用

並無影響，自不得以此作為違反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

較輕之使用之理由。另原告主張系爭土地遭公告為公共設施

保留地後，主管機關後續數十年無任何徵收、補償，造成使

用上之損失部分，因原告並非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亦非系爭

三七五租約之承租人，尚無得就其所述上開主管機關之不作

為，作為違反都市計畫法之免責事由。至原告主張會勘人員

曾承諾不會裁罰乙節，原告未能舉證證明上情，此部分主張

自非可採，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原告所為確有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之規定，原

處分按此依同法第79條第1項課以罰鍰60,000元，並勒令停

止堆置中古電冰箱、放置貨櫃、從事二手家電修理買賣之使

用行為，洵屬於法有據，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

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

要，併予敘明。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審判長法　官　林學晴

　　　　　　　　　　　　　

　　    　　　　　　　　　　　      法  官  簡璽容

　　　　　　　　　　　　　

　　　　    　　　　　　　　　      法  官  張佳燉

一、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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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

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

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

訴訟代理人之情

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

形之一者，

得不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

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具備律師資格或為

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

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

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

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者。

(二)非律師具有

右列情形之

一，經高等

行政法院高

等行政訴訟

庭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

為上訴審訴

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

等內之姻親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

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

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

辦理法制、法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

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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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周俐君

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

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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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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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2年度地訴字第28號
                                  113年11月28日辯論終結原      告  劉瑞彬  住彰化縣○○市○○街00號
被      告  彰化縣彰化市公所


代  表  人  林世賢
訴訟代理人  吳莉鴦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計畫法事件，原告不服彰化縣政府中華民國112年11月14日府行訴字第1120375111號（案號000-0000）訴願決定書（下稱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緣坐落彰化縣○○市○○○段○○○○段0000000地號土地為訴外人吳添枝與吳宇霖分別共有，同段146-111、146-112地號土地則分別為訴外人吳宇霖、吳添枝所有（以下合稱系爭土地）。系爭土地地目為田、使用分區則屬民國80年7月23日發布、公告彰化市都市計畫內之道路用地，為公共設施保留地；另系爭土地自38年起已設定三七五租約登記，目前由訴外人劉義雄、劉炳煌、劉雅惠承租，並交付原告使用。嗣因民眾檢舉系爭土地涉嫌違反都市計畫法，被告派員於112年6月13日上午10時0分前往系爭土地現場勘查，認原告有於系爭土地堆置中古電冰箱、放置貨櫃、從事二手家電修理買賣之行為，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之規定，乃依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規定，以112年8月16日彰市城觀字第1120033291號裁處書（裁處書序號：00000000，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60,000元，並勒令停止堆置中古電冰箱、放置貨櫃、從事二手家電修理買賣之使用行為。原告向彰化縣政府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而提起本件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行政處分之說理是否完備應為實質判斷，不得因處分書上有「理由」或「說明」欄之記載，即認已盡說明之義務。本案原處分未敘明理由，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
(二)系爭土地係原告之父於38年間承租，並與土地所有權人簽訂三七五租約登記在案，後由其兄長於72年間繼承承租權。原告與其兄長共同耕作包含系爭土地在內附近共計12筆土地，並在系爭土地臨路位置放置遮風避雨用之貨櫃，為無固定基礎之臨時性與農業生產有關之設施，除作為圍籬保護農作物、避免被他人棄置垃圾功能外，亦為協助農業生產有關之設施，其內部用於放置肥料、農藥及農用機具。被告就該貨櫃，前稱原告「搭建一棟鐵皮屋」、後改稱係「放置貨櫃」等語，內容不明確，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之疑慮，該處事實上是貨櫃屋但在前方加上浪板堵起來避免遭丟置廢棄物。
(三)原告先前收到彰化縣政府104年11月16日府授環水字第1040374040D號函檢附之彰化縣政府府授環水字第1040374040號公告（下稱彰化縣政府104年11月16日函），該函公告毗鄰系爭土地之彰化縣○○市○○○段○○○○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等土地在內之291筆地號土地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並劃定為土壤污染管制區，限制耕種食用作物及禁止從事公告管制項目之禁止行為，系爭土地上之貨櫃因而閒置。原告奉公守法，積極配合政府政策及適當措施改善計劃，並無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之規定。嗣訴外人吳乾翰知悉此情後，便向原告借用系爭土地放廢家電並為拆解、分類、回收，後經民眾檢舉，被告之檢查人員於112年6月13日至現場會勘時，諭知原告將廢家電清空即可，詎被告事後未再到場查看即逕為原處分，與112年6月13日現場勘驗時對原告之諭知相違，違反禁反言原則。且檢查人員拿檢查紀錄表表示無不法行為、請原告簽一下名字即可，原告不疑有他便簽名，被告係於原告簽完名後方填上檢查結果的。又原告於112年7月31日之意見陳述書中表明系爭土地上堆置之中古電冰箱係訴外人吳乾翰情商放置，已請其運回，被告可自行查證；何況會勘照片中二手冰箱上之字跡，並非原告字跡，被告如何以此認定其有維修、買賣冰箱之使用行為？依正常邏輯也難認有消費者會購置任意棄置於路邊之電冰箱。被告未再至現場查明，逕認定原告違反都市計劃法第51條規定，未盡查證之責，疏嫌速斷，原處分與行政程序法第9條之規定相違，而應予撤銷。
(四)原告迄今並無中斷系爭土地作為耕地使用之狀態，符合都市計畫法第51條但書所定得繼續為原來使用之要件，也難認有妨礙該處為道路用地之事實。何況系爭土地為公共設施保留地，卻閒置30餘年，至今仍未依都市計畫目的使用系爭土地，系爭土地之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已早遭監察院糾正，在未確實完成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前，被告之裁處亦欠缺公正性。
(五)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原告雖主張原處分未敘明理由，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明文云云，但被告作成原處分前，已依程序令原告陳述意見，並將事實、理由及法令依據載明於原處分，被告依法執行並清楚告知原告違反之法律及理由，難認原處分有不明確或理由不備之違法。
(二)系爭土地為彰化市都市計畫道路用地（公共設施保留地），在未經開闢使用之前，依都市計畫法第51條但書規定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亦即仍應作為耕地三七五租約之耕地使用。惟參以Google Map自98年6月至112年7月街景圖之照片，系爭土地自105年8月起即已開始從事二手電器之維修買賣，且在前方道路邊緣擺放諸多二手家電，直至112年7月後才清空，足證系爭土地所在位置有經營二手家電買賣、維修至少7年之久。另112年6月13日會勘時，系爭土地上有一貨櫃屋，屋內堆置二手冰箱、洗衣機等家電用品，並未見有放置農具，且鐵皮屋牆面上寫有「二手家電」字樣，其中一台冰箱上有黑筆手寫之「回收400已付」字樣，鐵皮屋門邊亦書寫聯絡電話與地址，原告則於會勘紀錄表之會勘意見書寫：「哥哥有三七五租約，本人向哥哥借用」等，可見系爭土地確已變更原來使用方式，且係由原告向其兄長借用作為經營二手家電回收、維修使用，原告所為已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之規定，被告依同法第79條第1項作成之原處分應無違誤。
(三)按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之規定，都市計畫範圍內農業區土地未依規定使用時，主管機關得對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加以處罰，並勒令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為學理上所稱之行為責任。主管機關以上開規定為裁罰時，就行政責任人之選擇，該條並無優先次序之規定，是以選擇時應依違規使用之農業區土地實際情況，以合目的性及有效性為原則，斟酌裁罰時裁罰對象對該土地有無實際之支配管理力、能否有效為停止使用為準。經查，原告於會勘時自承有向哥哥借用系爭土地，當時並未表示現場堆置之二手家電用品有其他使用人，其於準備程序時雖陳稱貨櫃屋是原告與其他兄弟共同使用等語，但也陳稱營業部分只跟原告有關，與其他兄弟或三七五租約的承租人皆無關，可見系爭土地上貨櫃屋內外之二手冰箱、洗衣機等物，確實為原告放置，原告為系爭土地使用人（管理人），則被告以原告為使用人而裁罰，於法並無不當。
(四)原告另主張被告未聯繫訴外人吳乾翰，未盡查證之責，與行政程序法第9條規定相悖、及違反行政法之一般原理原則部分，經參以112年6月13日會勘紀錄，可知系爭土地係作為二手家電之買賣場址，且系爭土地上所搭建之鐵皮屋內外所堆置之二手家電用品均非作為農耕使用，現場亦無任何農耕現象，縱使原告所稱「中古電冰箱為友人吳某情商放置」，亦不影響原告在系爭土地經營二手家電買賣、回收之結果，被告依會勘所得結果作成原處分，並無違法。
(五)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爭點：1、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由其使用後，仍作為耕地使用，符合都市計畫法第51條但書之要件，有無理由？2、原告就上開行為應否負違規行為人之責任？3、原告主張被告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第96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規：
 1、都市計畫法-⑴第51條：「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不得為妨礙其指定目的之使用。但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⑵第79條第1項：「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違反本法或內政部、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當地地方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得處其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
 2、彰化縣執行違反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裁處辦法第5條第1款：「違反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案件之裁處原則如下：一、經裁處機關查獲之違規地點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處新臺幣六萬元罰鍰，並限期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
 3、公路用地使用規則-⑴第3條第1項第1款：「本規則之用語，其釋義如下：一、公路用地：指現有供公路使用之土地及依本法第九條編定預供公路使用之土地。」⑵第5條第2項：「編為公路使用之土地，於其所定之使用期限得為從來之使用外，不得供其他用途之使用。」
(二)查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復有原處分（本院卷第21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25-38頁）、地籍圖（本院卷第43頁）、地籍圖資查詢衛星圖資料（本院卷第45頁）、國土測繪圖資雲查詢資料（本院卷第47頁）、彰化縣政府104年11月16日函（本院卷第49-54頁）、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本院卷第77-81頁）、被告會勘紀錄表暨檢附之現場照片及112年6月13日會勘照片（本院卷第83-95頁）、系爭土地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本院卷第115-117頁）、被告勘查紀錄表暨檢附之現場照片（本院卷第123-132頁）、彰化縣政府112年5月26日府建新字第1120199224號函（本院卷第133頁）、土地使用分區地理資訊查詢系統列印資料（本院卷第135頁）、系爭土地98年6月至113年2月Google Map街景圖照片（本院卷第175-187、225-249頁）、被告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彰化縣政府113年1月26日府行訴字第1130032206號函檢附之卷宗〈下稱訴願卷〉第33頁）、被告112年7月10日彰市城觀字第1120028994號函附之陳述意見通知書、送達證書及原告之意見陳述書（訴願卷第39-42頁）等件附卷可證，首堪信為真實。
(三)原告雖主張：被告作成之原處分有未敘明理由而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云云。惟查，原處分於事實欄已說明原告之違規事實；於「理由及法令依據」欄也釋明被告不採原告說詞認為仍應予以處罰之法令依據與理由，應認被告所為之原處分記載裁罰之理由明確、清楚，並無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第96條第1項第2款之情形，原告此部分主張並無理由。另原處分雖未記載有關本件不符合都市計畫法第51條但書規定之理由，因原處分機關於112年9月18日提出之訴願答辯書，已敘明系爭土地有耕地三七五租約之登記，僅得繼續為農業或耕種之相關使用行為，然現況係堆置中古家電、放置貨櫃等行為，原來之使用狀態已不復存在，不符都市計畫法第51條但書要件等語，有該答辯狀可稽（見訴願卷第17、26-27頁），依行政程序法第114條第1項第2款、第2項之規定，原處分瑕疵已治癒，無未敘明理由之違法事由。
(四)於系爭土地上堆置中古電器及放置貨櫃之行為，與都市計畫法第51條之規定有所未合：
 1、依都市計畫法第51條內文，公共設施保留地之使用限制有三：不得妨礙其指定目的之使用、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得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由此規定可知，公共設施保留地未被徵收前，只能保持原來狀況或改為較原狀況低度之使用，而是否已變更其使用或變更後是否為影響較輕，均應就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管制用途目的判斷。其中所稱「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指依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所為之使用，而繼續為同一之使用者而言，倘其使用因變更或停止中斷者，原來之使用狀態已經不復存在，即無從再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而言。
 2、經查：
　⑴系爭土地為都市計畫作為「道路用地」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有土地使用分區地理資訊查詢系統列印資料、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各1份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35頁、訴願卷第33頁），復為兩造所不爭執，則依前開說明，未經准許前僅得為原來或影響程度更輕之使用。
　⑵系爭土地雖為都市計畫之道路用地，然於38年間已設定三七五租約之登記，迄今該租約仍存續，有臺灣省彰化縣私有土地租約彰西民468號租賃契約1份（見本院卷第279-280頁，下稱系爭三七五租約）在卷可佐，依系爭三七五租約及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之規定，系爭土地即應由承租人或使用人為農耕使用。
　⑶惟系爭土地已遭堆置中古電冰箱等家電、及放置貨櫃之事實，業據被告於112年6月13日派員至現場勘驗屬實，有勘查紀錄表暨檢附之現場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23-132頁）；而觀以卷附之Google Map街景圖照片（見本院卷第233-245頁），系爭土地上至少自105年8月起即已遭人堆置中古家電與鐵皮貨櫃甚明，足認系爭土地已非作為原來農耕之使用多年。而在系爭土地上堆置家電、貨櫃等行為，依經驗法則不僅與道路用地之性質迥不相同，也非妨礙目的較輕使用之情形，更與是否有以之作為營業使用無涉，原告以前詞主張系爭土地使用未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云云，均不足採。
　⑷從而，系爭土地目前確有遭堆置中古家電與鐵皮貨櫃之情形，不符合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之使用，乃屬至明。
(五)原告應就前揭(四)之行為負行為人之責任：
 1、依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規定可知，凡對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之使用有違反法令規定者，均得為受裁罰之對象，足見只要是實際違規使用、管領土地之人，不限於所有權人，均為該條規定之裁罰對象。
 2、本件原告於被告派員會勘時向會勘人員表示系爭土地是自己向其哥哥即系爭三七五租約之承租人借用等語，有會勘紀錄表附卷可證（見本院卷第93頁）；嗣於本院審理時亦陳稱貨櫃屋內之中古冰箱等家電是由其單獨決定供友人借放等語（見本院卷第311頁），是系爭土地於會勘當時係由原告實際使用、管領一情，足堪認定。原告雖陳稱：自己只是借友人放置該中古冰箱等家電云云。惟不論該等中古家電究竟係原告自己堆置或同意他人堆置，均無礙原告為實際上以前開方式使用或管領系爭土地之人甚明。則揆諸前揭說明，原告為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裁罰之對象即屬無誤。
(六)原告雖另主張其有在鐵皮貨櫃內放置肥料、農藥及農用機具，故無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之使用云云。惟觀以被告於勘驗時拍攝之貨櫃內照片（見本院卷第89-91頁），未見有何肥料、農藥及農用機具，原告雖陳稱係稽查人員故意不拍攝上開物品之照片，此部分陳述原告並未能舉證證明之，縱退而認原告所述屬實，當時貨櫃外之系爭土地已經放置不少中古冰箱、洗衣機等家電，而上開勘驗時拍攝之貨櫃內照片，也顯示貨櫃內堆置諸多冰箱、洗衣機，是不論原告有無另外放置農用物品，均不影響系爭土地之使用已有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之情形，原告前揭主張，無足採認為有利於己之認定。又原告主張毗鄰系爭土地之彰化縣○○市○○○段○○○○段0000000地號等291筆土地經公告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並劃定為土壤污染管制區，限制耕種食用作物乙節，因上開公告並未包含系爭土地，對系爭土地之使用並無影響，自不得以此作為違反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之理由。另原告主張系爭土地遭公告為公共設施保留地後，主管機關後續數十年無任何徵收、補償，造成使用上之損失部分，因原告並非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亦非系爭三七五租約之承租人，尚無得就其所述上開主管機關之不作為，作為違反都市計畫法之免責事由。至原告主張會勘人員曾承諾不會裁罰乙節，原告未能舉證證明上情，此部分主張自非可採，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原告所為確有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之規定，原處分按此依同法第79條第1項課以罰鍰60,000元，並勒令停止堆置中古電冰箱、放置貨櫃、從事二手家電修理買賣之使用行為，洵屬於法有據，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要，併予敘明。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審判長法　官　林學晴
　　　　　　　　　　　　　
　　    　　　　　　　　　　　      法  官  簡璽容
　　　　　　　　　　　　　
　　　　    　　　　　　　　　      法  官  張佳燉
一、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周俐君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2年度地訴字第28號
                                  113年11月28日辯論終結原      告  劉瑞彬  住彰化縣○○市○○街00號
被      告  彰化縣彰化市公所

代  表  人  林世賢
訴訟代理人  吳莉鴦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計畫法事件，原告不服彰化縣政府中華民國11
2年11月14日府行訴字第1120375111號（案號000-0000）訴願決
定書（下稱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緣坐落彰化縣○○市○○○段○○○○段0000000地號土地
    為訴外人吳添枝與吳宇霖分別共有，同段146-111、146-112
    地號土地則分別為訴外人吳宇霖、吳添枝所有（以下合稱系
    爭土地）。系爭土地地目為田、使用分區則屬民國80年7月2
    3日發布、公告彰化市都市計畫內之道路用地，為公共設施
    保留地；另系爭土地自38年起已設定三七五租約登記，目前
    由訴外人劉義雄、劉炳煌、劉雅惠承租，並交付原告使用。
    嗣因民眾檢舉系爭土地涉嫌違反都市計畫法，被告派員於11
    2年6月13日上午10時0分前往系爭土地現場勘查，認原告有
    於系爭土地堆置中古電冰箱、放置貨櫃、從事二手家電修理
    買賣之行為，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之規定，乃依都市計畫
    法第79條第1項規定，以112年8月16日彰市城觀字第1120033
    291號裁處書（裁處書序號：00000000，下稱原處分）裁處
    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60,000元，並勒令停止堆置中古電
    冰箱、放置貨櫃、從事二手家電修理買賣之使用行為。原告
    向彰化縣政府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而提
    起本件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行政處分之說理是否完備應為實質判斷，不得因處分書上有
    「理由」或「說明」欄之記載，即認已盡說明之義務。本案
    原處分未敘明理由，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之規
    定。
(二)系爭土地係原告之父於38年間承租，並與土地所有權人簽訂
    三七五租約登記在案，後由其兄長於72年間繼承承租權。原
    告與其兄長共同耕作包含系爭土地在內附近共計12筆土地，
    並在系爭土地臨路位置放置遮風避雨用之貨櫃，為無固定基
    礎之臨時性與農業生產有關之設施，除作為圍籬保護農作物
    、避免被他人棄置垃圾功能外，亦為協助農業生產有關之設
    施，其內部用於放置肥料、農藥及農用機具。被告就該貨櫃
    ，前稱原告「搭建一棟鐵皮屋」、後改稱係「放置貨櫃」等
    語，內容不明確，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之疑慮，該處事
    實上是貨櫃屋但在前方加上浪板堵起來避免遭丟置廢棄物。
(三)原告先前收到彰化縣政府104年11月16日府授環水字第10403
    74040D號函檢附之彰化縣政府府授環水字第1040374040號公
    告（下稱彰化縣政府104年11月16日函），該函公告毗鄰系
    爭土地之彰化縣○○市○○○段○○○○段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地號等土地在內之291筆地號土地為土壤污染控制
    場址，並劃定為土壤污染管制區，限制耕種食用作物及禁止
    從事公告管制項目之禁止行為，系爭土地上之貨櫃因而閒置
    。原告奉公守法，積極配合政府政策及適當措施改善計劃，
    並無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之規定。嗣訴外人吳乾翰知悉此
    情後，便向原告借用系爭土地放廢家電並為拆解、分類、回
    收，後經民眾檢舉，被告之檢查人員於112年6月13日至現場
    會勘時，諭知原告將廢家電清空即可，詎被告事後未再到場
    查看即逕為原處分，與112年6月13日現場勘驗時對原告之諭
    知相違，違反禁反言原則。且檢查人員拿檢查紀錄表表示無
    不法行為、請原告簽一下名字即可，原告不疑有他便簽名，
    被告係於原告簽完名後方填上檢查結果的。又原告於112年7
    月31日之意見陳述書中表明系爭土地上堆置之中古電冰箱係
    訴外人吳乾翰情商放置，已請其運回，被告可自行查證；何
    況會勘照片中二手冰箱上之字跡，並非原告字跡，被告如何
    以此認定其有維修、買賣冰箱之使用行為？依正常邏輯也難
    認有消費者會購置任意棄置於路邊之電冰箱。被告未再至現
    場查明，逕認定原告違反都市計劃法第51條規定，未盡查證
    之責，疏嫌速斷，原處分與行政程序法第9條之規定相違，
    而應予撤銷。
(四)原告迄今並無中斷系爭土地作為耕地使用之狀態，符合都市
    計畫法第51條但書所定得繼續為原來使用之要件，也難認有
    妨礙該處為道路用地之事實。何況系爭土地為公共設施保留
    地，卻閒置30餘年，至今仍未依都市計畫目的使用系爭土地
    ，系爭土地之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已早遭監察院糾正，在未確
    實完成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前，被告之裁處亦欠缺公
    正性。
(五)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原告雖主張原處分未敘明理由，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
    項第2款明文云云，但被告作成原處分前，已依程序令原告
    陳述意見，並將事實、理由及法令依據載明於原處分，被告
    依法執行並清楚告知原告違反之法律及理由，難認原處分有
    不明確或理由不備之違法。
(二)系爭土地為彰化市都市計畫道路用地（公共設施保留地），
    在未經開闢使用之前，依都市計畫法第51條但書規定得繼續
    為原來之使用，亦即仍應作為耕地三七五租約之耕地使用。
    惟參以Google Map自98年6月至112年7月街景圖之照片，系
    爭土地自105年8月起即已開始從事二手電器之維修買賣，且
    在前方道路邊緣擺放諸多二手家電，直至112年7月後才清空
    ，足證系爭土地所在位置有經營二手家電買賣、維修至少7
    年之久。另112年6月13日會勘時，系爭土地上有一貨櫃屋，
    屋內堆置二手冰箱、洗衣機等家電用品，並未見有放置農具
    ，且鐵皮屋牆面上寫有「二手家電」字樣，其中一台冰箱上
    有黑筆手寫之「回收400已付」字樣，鐵皮屋門邊亦書寫聯
    絡電話與地址，原告則於會勘紀錄表之會勘意見書寫：「哥
    哥有三七五租約，本人向哥哥借用」等，可見系爭土地確已
    變更原來使用方式，且係由原告向其兄長借用作為經營二手
    家電回收、維修使用，原告所為已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之
    規定，被告依同法第79條第1項作成之原處分應無違誤。
(三)按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之規定，都市計畫範圍內農業區
    土地未依規定使用時，主管機關得對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
    理人加以處罰，並勒令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為學理上所稱
    之行為責任。主管機關以上開規定為裁罰時，就行政責任人
    之選擇，該條並無優先次序之規定，是以選擇時應依違規使
    用之農業區土地實際情況，以合目的性及有效性為原則，斟
    酌裁罰時裁罰對象對該土地有無實際之支配管理力、能否有
    效為停止使用為準。經查，原告於會勘時自承有向哥哥借用
    系爭土地，當時並未表示現場堆置之二手家電用品有其他使
    用人，其於準備程序時雖陳稱貨櫃屋是原告與其他兄弟共同
    使用等語，但也陳稱營業部分只跟原告有關，與其他兄弟或
    三七五租約的承租人皆無關，可見系爭土地上貨櫃屋內外之
    二手冰箱、洗衣機等物，確實為原告放置，原告為系爭土地
    使用人（管理人），則被告以原告為使用人而裁罰，於法並
    無不當。
(四)原告另主張被告未聯繫訴外人吳乾翰，未盡查證之責，與行
    政程序法第9條規定相悖、及違反行政法之一般原理原則部
    分，經參以112年6月13日會勘紀錄，可知系爭土地係作為二
    手家電之買賣場址，且系爭土地上所搭建之鐵皮屋內外所堆
    置之二手家電用品均非作為農耕使用，現場亦無任何農耕現
    象，縱使原告所稱「中古電冰箱為友人吳某情商放置」，亦
    不影響原告在系爭土地經營二手家電買賣、回收之結果，被
    告依會勘所得結果作成原處分，並無違法。
(五)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爭點：1、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由其使用後，仍作為耕地使用
    ，符合都市計畫法第51條但書之要件，有無理由？2、原告
    就上開行為應否負違規行為人之責任？3、原告主張被告違
    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第96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有無理由
    ？
五、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規：
 1、都市計畫法-⑴第51條：「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不
    得為妨礙其指定目的之使用。但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或改為
    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⑵第79條第1項：「都市計畫範圍內
    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違反本法或內政部、直轄市、縣
    （市）政府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當地地方政府或鄉、鎮
    、縣轄市公所得處其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
    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拆除、改建
    、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
 2、彰化縣執行違反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裁處辦法第5條
    第1款：「違反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案件之裁處原則
    如下：一、經裁處機關查獲之違規地點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
    人、使用人或管理人，處新臺幣六萬元罰鍰，並限期拆除、
    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
 3、公路用地使用規則-⑴第3條第1項第1款：「本規則之用語，
    其釋義如下：一、公路用地：指現有供公路使用之土地及依
    本法第九條編定預供公路使用之土地。」⑵第5條第2項：「
    編為公路使用之土地，於其所定之使用期限得為從來之使用
    外，不得供其他用途之使用。」
(二)查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復有原處分（
    本院卷第21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25-38頁）、地籍圖
    （本院卷第43頁）、地籍圖資查詢衛星圖資料（本院卷第45
    頁）、國土測繪圖資雲查詢資料（本院卷第47頁）、彰化縣
    政府104年11月16日函（本院卷第49-54頁）、系爭土地之土
    地登記第二類謄本（本院卷第77-81頁）、被告會勘紀錄表
    暨檢附之現場照片及112年6月13日會勘照片（本院卷第83-9
    5頁）、系爭土地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本院卷第115-117頁）
    、被告勘查紀錄表暨檢附之現場照片（本院卷第123-132頁
    ）、彰化縣政府112年5月26日府建新字第1120199224號函（
    本院卷第133頁）、土地使用分區地理資訊查詢系統列印資
    料（本院卷第135頁）、系爭土地98年6月至113年2月Google
     Map街景圖照片（本院卷第175-187、225-249頁）、被告都
    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彰化縣政
    府113年1月26日府行訴字第1130032206號函檢附之卷宗〈下
    稱訴願卷〉第33頁）、被告112年7月10日彰市城觀字第11200
    28994號函附之陳述意見通知書、送達證書及原告之意見陳
    述書（訴願卷第39-42頁）等件附卷可證，首堪信為真實。
(三)原告雖主張：被告作成之原處分有未敘明理由而違反行政程
    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云云。惟查，原處分於事實欄
    已說明原告之違規事實；於「理由及法令依據」欄也釋明被
    告不採原告說詞認為仍應予以處罰之法令依據與理由，應認
    被告所為之原處分記載裁罰之理由明確、清楚，並無違反行
    政程序法第5條、第96條第1項第2款之情形，原告此部分主
    張並無理由。另原處分雖未記載有關本件不符合都市計畫法
    第51條但書規定之理由，因原處分機關於112年9月18日提出
    之訴願答辯書，已敘明系爭土地有耕地三七五租約之登記，
    僅得繼續為農業或耕種之相關使用行為，然現況係堆置中古
    家電、放置貨櫃等行為，原來之使用狀態已不復存在，不符
    都市計畫法第51條但書要件等語，有該答辯狀可稽（見訴願
    卷第17、26-27頁），依行政程序法第114條第1項第2款、第
    2項之規定，原處分瑕疵已治癒，無未敘明理由之違法事由
    。
(四)於系爭土地上堆置中古電器及放置貨櫃之行為，與都市計畫
    法第51條之規定有所未合：
 1、依都市計畫法第51條內文，公共設施保留地之使用限制有三
    ：不得妨礙其指定目的之使用、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得改
    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由此規定可知，公共設施保留地未
    被徵收前，只能保持原來狀況或改為較原狀況低度之使用，
    而是否已變更其使用或變更後是否為影響較輕，均應就公共
    設施保留地之管制用途目的判斷。其中所稱「得繼續為原來
    之使用」，指依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所為之使用，而繼續為
    同一之使用者而言，倘其使用因變更或停止中斷者，原來之
    使用狀態已經不復存在，即無從再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而言
    。
 2、經查：
　⑴系爭土地為都市計畫作為「道路用地」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有土地使用分區地理資訊查詢系統列印資料、都市計畫土地
    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各1份附卷可考（見本院
    卷第135頁、訴願卷第33頁），復為兩造所不爭執，則依前
    開說明，未經准許前僅得為原來或影響程度更輕之使用。
　⑵系爭土地雖為都市計畫之道路用地，然於38年間已設定三七
    五租約之登記，迄今該租約仍存續，有臺灣省彰化縣私有土
    地租約彰西民468號租賃契約1份（見本院卷第279-280頁，
    下稱系爭三七五租約）在卷可佐，依系爭三七五租約及耕地
    三七五減租條例之規定，系爭土地即應由承租人或使用人為
    農耕使用。
　⑶惟系爭土地已遭堆置中古電冰箱等家電、及放置貨櫃之事實
    ，業據被告於112年6月13日派員至現場勘驗屬實，有勘查紀
    錄表暨檢附之現場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23-132頁）
    ；而觀以卷附之Google Map街景圖照片（見本院卷第233-24
    5頁），系爭土地上至少自105年8月起即已遭人堆置中古家
    電與鐵皮貨櫃甚明，足認系爭土地已非作為原來農耕之使用
    多年。而在系爭土地上堆置家電、貨櫃等行為，依經驗法則
    不僅與道路用地之性質迥不相同，也非妨礙目的較輕使用之
    情形，更與是否有以之作為營業使用無涉，原告以前詞主張
    系爭土地使用未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云云，均不足採
    。
　⑷從而，系爭土地目前確有遭堆置中古家電與鐵皮貨櫃之情形
    ，不符合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之使用，乃屬至明。
(五)原告應就前揭(四)之行為負行為人之責任：
 1、依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規定可知，凡對都市計畫範圍內
    土地之使用有違反法令規定者，均得為受裁罰之對象，足見
    只要是實際違規使用、管領土地之人，不限於所有權人，均
    為該條規定之裁罰對象。
 2、本件原告於被告派員會勘時向會勘人員表示系爭土地是自己
    向其哥哥即系爭三七五租約之承租人借用等語，有會勘紀錄
    表附卷可證（見本院卷第93頁）；嗣於本院審理時亦陳稱貨
    櫃屋內之中古冰箱等家電是由其單獨決定供友人借放等語（
    見本院卷第311頁），是系爭土地於會勘當時係由原告實際
    使用、管領一情，足堪認定。原告雖陳稱：自己只是借友人
    放置該中古冰箱等家電云云。惟不論該等中古家電究竟係原
    告自己堆置或同意他人堆置，均無礙原告為實際上以前開方
    式使用或管領系爭土地之人甚明。則揆諸前揭說明，原告為
    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裁罰之對象即屬無誤。
(六)原告雖另主張其有在鐵皮貨櫃內放置肥料、農藥及農用機具
    ，故無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之使用云云。惟觀以被告
    於勘驗時拍攝之貨櫃內照片（見本院卷第89-91頁），未見
    有何肥料、農藥及農用機具，原告雖陳稱係稽查人員故意不
    拍攝上開物品之照片，此部分陳述原告並未能舉證證明之，
    縱退而認原告所述屬實，當時貨櫃外之系爭土地已經放置不
    少中古冰箱、洗衣機等家電，而上開勘驗時拍攝之貨櫃內照
    片，也顯示貨櫃內堆置諸多冰箱、洗衣機，是不論原告有無
    另外放置農用物品，均不影響系爭土地之使用已有違反都市
    計畫法第51條規定之情形，原告前揭主張，無足採認為有利
    於己之認定。又原告主張毗鄰系爭土地之彰化縣○○市○○○段○
    ○○○段0000000地號等291筆土地經公告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
    ，並劃定為土壤污染管制區，限制耕種食用作物乙節，因上
    開公告並未包含系爭土地，對系爭土地之使用並無影響，自
    不得以此作為違反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之
    理由。另原告主張系爭土地遭公告為公共設施保留地後，主
    管機關後續數十年無任何徵收、補償，造成使用上之損失部
    分，因原告並非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亦非系爭三七五租約之
    承租人，尚無得就其所述上開主管機關之不作為，作為違反
    都市計畫法之免責事由。至原告主張會勘人員曾承諾不會裁
    罰乙節，原告未能舉證證明上情，此部分主張自非可採，附
    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原告所為確有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之規定，原
    處分按此依同法第79條第1項課以罰鍰60,000元，並勒令停
    止堆置中古電冰箱、放置貨櫃、從事二手家電修理買賣之使
    用行為，洵屬於法有據，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
    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
    要，併予敘明。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審判長法　官　林學晴
　　　　　　　　　　　　　
　　    　　　　　　　　　　　      法  官  簡璽容
　　　　　　　　　　　　　
　　　　    　　　　　　　　　      法  官  張佳燉
一、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
    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
    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周俐君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2年度地訴字第28號
                                  113年11月28日辯論終結原      告  劉瑞彬  住彰化縣○○市○○街00號
被      告  彰化縣彰化市公所


代  表  人  林世賢
訴訟代理人  吳莉鴦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計畫法事件，原告不服彰化縣政府中華民國112年11月14日府行訴字第1120375111號（案號000-0000）訴願決定書（下稱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緣坐落彰化縣○○市○○○段○○○○段0000000地號土地為訴外人吳添枝與吳宇霖分別共有，同段146-111、146-112地號土地則分別為訴外人吳宇霖、吳添枝所有（以下合稱系爭土地）。系爭土地地目為田、使用分區則屬民國80年7月23日發布、公告彰化市都市計畫內之道路用地，為公共設施保留地；另系爭土地自38年起已設定三七五租約登記，目前由訴外人劉義雄、劉炳煌、劉雅惠承租，並交付原告使用。嗣因民眾檢舉系爭土地涉嫌違反都市計畫法，被告派員於112年6月13日上午10時0分前往系爭土地現場勘查，認原告有於系爭土地堆置中古電冰箱、放置貨櫃、從事二手家電修理買賣之行為，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之規定，乃依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規定，以112年8月16日彰市城觀字第1120033291號裁處書（裁處書序號：00000000，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60,000元，並勒令停止堆置中古電冰箱、放置貨櫃、從事二手家電修理買賣之使用行為。原告向彰化縣政府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而提起本件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行政處分之說理是否完備應為實質判斷，不得因處分書上有「理由」或「說明」欄之記載，即認已盡說明之義務。本案原處分未敘明理由，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
(二)系爭土地係原告之父於38年間承租，並與土地所有權人簽訂三七五租約登記在案，後由其兄長於72年間繼承承租權。原告與其兄長共同耕作包含系爭土地在內附近共計12筆土地，並在系爭土地臨路位置放置遮風避雨用之貨櫃，為無固定基礎之臨時性與農業生產有關之設施，除作為圍籬保護農作物、避免被他人棄置垃圾功能外，亦為協助農業生產有關之設施，其內部用於放置肥料、農藥及農用機具。被告就該貨櫃，前稱原告「搭建一棟鐵皮屋」、後改稱係「放置貨櫃」等語，內容不明確，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之疑慮，該處事實上是貨櫃屋但在前方加上浪板堵起來避免遭丟置廢棄物。
(三)原告先前收到彰化縣政府104年11月16日府授環水字第1040374040D號函檢附之彰化縣政府府授環水字第1040374040號公告（下稱彰化縣政府104年11月16日函），該函公告毗鄰系爭土地之彰化縣○○市○○○段○○○○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等土地在內之291筆地號土地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並劃定為土壤污染管制區，限制耕種食用作物及禁止從事公告管制項目之禁止行為，系爭土地上之貨櫃因而閒置。原告奉公守法，積極配合政府政策及適當措施改善計劃，並無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之規定。嗣訴外人吳乾翰知悉此情後，便向原告借用系爭土地放廢家電並為拆解、分類、回收，後經民眾檢舉，被告之檢查人員於112年6月13日至現場會勘時，諭知原告將廢家電清空即可，詎被告事後未再到場查看即逕為原處分，與112年6月13日現場勘驗時對原告之諭知相違，違反禁反言原則。且檢查人員拿檢查紀錄表表示無不法行為、請原告簽一下名字即可，原告不疑有他便簽名，被告係於原告簽完名後方填上檢查結果的。又原告於112年7月31日之意見陳述書中表明系爭土地上堆置之中古電冰箱係訴外人吳乾翰情商放置，已請其運回，被告可自行查證；何況會勘照片中二手冰箱上之字跡，並非原告字跡，被告如何以此認定其有維修、買賣冰箱之使用行為？依正常邏輯也難認有消費者會購置任意棄置於路邊之電冰箱。被告未再至現場查明，逕認定原告違反都市計劃法第51條規定，未盡查證之責，疏嫌速斷，原處分與行政程序法第9條之規定相違，而應予撤銷。
(四)原告迄今並無中斷系爭土地作為耕地使用之狀態，符合都市計畫法第51條但書所定得繼續為原來使用之要件，也難認有妨礙該處為道路用地之事實。何況系爭土地為公共設施保留地，卻閒置30餘年，至今仍未依都市計畫目的使用系爭土地，系爭土地之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已早遭監察院糾正，在未確實完成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前，被告之裁處亦欠缺公正性。
(五)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原告雖主張原處分未敘明理由，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明文云云，但被告作成原處分前，已依程序令原告陳述意見，並將事實、理由及法令依據載明於原處分，被告依法執行並清楚告知原告違反之法律及理由，難認原處分有不明確或理由不備之違法。
(二)系爭土地為彰化市都市計畫道路用地（公共設施保留地），在未經開闢使用之前，依都市計畫法第51條但書規定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亦即仍應作為耕地三七五租約之耕地使用。惟參以Google Map自98年6月至112年7月街景圖之照片，系爭土地自105年8月起即已開始從事二手電器之維修買賣，且在前方道路邊緣擺放諸多二手家電，直至112年7月後才清空，足證系爭土地所在位置有經營二手家電買賣、維修至少7年之久。另112年6月13日會勘時，系爭土地上有一貨櫃屋，屋內堆置二手冰箱、洗衣機等家電用品，並未見有放置農具，且鐵皮屋牆面上寫有「二手家電」字樣，其中一台冰箱上有黑筆手寫之「回收400已付」字樣，鐵皮屋門邊亦書寫聯絡電話與地址，原告則於會勘紀錄表之會勘意見書寫：「哥哥有三七五租約，本人向哥哥借用」等，可見系爭土地確已變更原來使用方式，且係由原告向其兄長借用作為經營二手家電回收、維修使用，原告所為已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之規定，被告依同法第79條第1項作成之原處分應無違誤。
(三)按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之規定，都市計畫範圍內農業區土地未依規定使用時，主管機關得對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加以處罰，並勒令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為學理上所稱之行為責任。主管機關以上開規定為裁罰時，就行政責任人之選擇，該條並無優先次序之規定，是以選擇時應依違規使用之農業區土地實際情況，以合目的性及有效性為原則，斟酌裁罰時裁罰對象對該土地有無實際之支配管理力、能否有效為停止使用為準。經查，原告於會勘時自承有向哥哥借用系爭土地，當時並未表示現場堆置之二手家電用品有其他使用人，其於準備程序時雖陳稱貨櫃屋是原告與其他兄弟共同使用等語，但也陳稱營業部分只跟原告有關，與其他兄弟或三七五租約的承租人皆無關，可見系爭土地上貨櫃屋內外之二手冰箱、洗衣機等物，確實為原告放置，原告為系爭土地使用人（管理人），則被告以原告為使用人而裁罰，於法並無不當。
(四)原告另主張被告未聯繫訴外人吳乾翰，未盡查證之責，與行政程序法第9條規定相悖、及違反行政法之一般原理原則部分，經參以112年6月13日會勘紀錄，可知系爭土地係作為二手家電之買賣場址，且系爭土地上所搭建之鐵皮屋內外所堆置之二手家電用品均非作為農耕使用，現場亦無任何農耕現象，縱使原告所稱「中古電冰箱為友人吳某情商放置」，亦不影響原告在系爭土地經營二手家電買賣、回收之結果，被告依會勘所得結果作成原處分，並無違法。
(五)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爭點：1、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由其使用後，仍作為耕地使用，符合都市計畫法第51條但書之要件，有無理由？2、原告就上開行為應否負違規行為人之責任？3、原告主張被告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第96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規：
 1、都市計畫法-⑴第51條：「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不得為妨礙其指定目的之使用。但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⑵第79條第1項：「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違反本法或內政部、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當地地方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得處其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
 2、彰化縣執行違反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裁處辦法第5條第1款：「違反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案件之裁處原則如下：一、經裁處機關查獲之違規地點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處新臺幣六萬元罰鍰，並限期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
 3、公路用地使用規則-⑴第3條第1項第1款：「本規則之用語，其釋義如下：一、公路用地：指現有供公路使用之土地及依本法第九條編定預供公路使用之土地。」⑵第5條第2項：「編為公路使用之土地，於其所定之使用期限得為從來之使用外，不得供其他用途之使用。」
(二)查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復有原處分（本院卷第21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25-38頁）、地籍圖（本院卷第43頁）、地籍圖資查詢衛星圖資料（本院卷第45頁）、國土測繪圖資雲查詢資料（本院卷第47頁）、彰化縣政府104年11月16日函（本院卷第49-54頁）、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本院卷第77-81頁）、被告會勘紀錄表暨檢附之現場照片及112年6月13日會勘照片（本院卷第83-95頁）、系爭土地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本院卷第115-117頁）、被告勘查紀錄表暨檢附之現場照片（本院卷第123-132頁）、彰化縣政府112年5月26日府建新字第1120199224號函（本院卷第133頁）、土地使用分區地理資訊查詢系統列印資料（本院卷第135頁）、系爭土地98年6月至113年2月Google Map街景圖照片（本院卷第175-187、225-249頁）、被告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彰化縣政府113年1月26日府行訴字第1130032206號函檢附之卷宗〈下稱訴願卷〉第33頁）、被告112年7月10日彰市城觀字第1120028994號函附之陳述意見通知書、送達證書及原告之意見陳述書（訴願卷第39-42頁）等件附卷可證，首堪信為真實。
(三)原告雖主張：被告作成之原處分有未敘明理由而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云云。惟查，原處分於事實欄已說明原告之違規事實；於「理由及法令依據」欄也釋明被告不採原告說詞認為仍應予以處罰之法令依據與理由，應認被告所為之原處分記載裁罰之理由明確、清楚，並無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第96條第1項第2款之情形，原告此部分主張並無理由。另原處分雖未記載有關本件不符合都市計畫法第51條但書規定之理由，因原處分機關於112年9月18日提出之訴願答辯書，已敘明系爭土地有耕地三七五租約之登記，僅得繼續為農業或耕種之相關使用行為，然現況係堆置中古家電、放置貨櫃等行為，原來之使用狀態已不復存在，不符都市計畫法第51條但書要件等語，有該答辯狀可稽（見訴願卷第17、26-27頁），依行政程序法第114條第1項第2款、第2項之規定，原處分瑕疵已治癒，無未敘明理由之違法事由。
(四)於系爭土地上堆置中古電器及放置貨櫃之行為，與都市計畫法第51條之規定有所未合：
 1、依都市計畫法第51條內文，公共設施保留地之使用限制有三：不得妨礙其指定目的之使用、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得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由此規定可知，公共設施保留地未被徵收前，只能保持原來狀況或改為較原狀況低度之使用，而是否已變更其使用或變更後是否為影響較輕，均應就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管制用途目的判斷。其中所稱「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指依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所為之使用，而繼續為同一之使用者而言，倘其使用因變更或停止中斷者，原來之使用狀態已經不復存在，即無從再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而言。
 2、經查：
　⑴系爭土地為都市計畫作為「道路用地」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有土地使用分區地理資訊查詢系統列印資料、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各1份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35頁、訴願卷第33頁），復為兩造所不爭執，則依前開說明，未經准許前僅得為原來或影響程度更輕之使用。
　⑵系爭土地雖為都市計畫之道路用地，然於38年間已設定三七五租約之登記，迄今該租約仍存續，有臺灣省彰化縣私有土地租約彰西民468號租賃契約1份（見本院卷第279-280頁，下稱系爭三七五租約）在卷可佐，依系爭三七五租約及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之規定，系爭土地即應由承租人或使用人為農耕使用。
　⑶惟系爭土地已遭堆置中古電冰箱等家電、及放置貨櫃之事實，業據被告於112年6月13日派員至現場勘驗屬實，有勘查紀錄表暨檢附之現場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23-132頁）；而觀以卷附之Google Map街景圖照片（見本院卷第233-245頁），系爭土地上至少自105年8月起即已遭人堆置中古家電與鐵皮貨櫃甚明，足認系爭土地已非作為原來農耕之使用多年。而在系爭土地上堆置家電、貨櫃等行為，依經驗法則不僅與道路用地之性質迥不相同，也非妨礙目的較輕使用之情形，更與是否有以之作為營業使用無涉，原告以前詞主張系爭土地使用未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云云，均不足採。
　⑷從而，系爭土地目前確有遭堆置中古家電與鐵皮貨櫃之情形，不符合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之使用，乃屬至明。
(五)原告應就前揭(四)之行為負行為人之責任：
 1、依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規定可知，凡對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之使用有違反法令規定者，均得為受裁罰之對象，足見只要是實際違規使用、管領土地之人，不限於所有權人，均為該條規定之裁罰對象。
 2、本件原告於被告派員會勘時向會勘人員表示系爭土地是自己向其哥哥即系爭三七五租約之承租人借用等語，有會勘紀錄表附卷可證（見本院卷第93頁）；嗣於本院審理時亦陳稱貨櫃屋內之中古冰箱等家電是由其單獨決定供友人借放等語（見本院卷第311頁），是系爭土地於會勘當時係由原告實際使用、管領一情，足堪認定。原告雖陳稱：自己只是借友人放置該中古冰箱等家電云云。惟不論該等中古家電究竟係原告自己堆置或同意他人堆置，均無礙原告為實際上以前開方式使用或管領系爭土地之人甚明。則揆諸前揭說明，原告為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裁罰之對象即屬無誤。
(六)原告雖另主張其有在鐵皮貨櫃內放置肥料、農藥及農用機具，故無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之使用云云。惟觀以被告於勘驗時拍攝之貨櫃內照片（見本院卷第89-91頁），未見有何肥料、農藥及農用機具，原告雖陳稱係稽查人員故意不拍攝上開物品之照片，此部分陳述原告並未能舉證證明之，縱退而認原告所述屬實，當時貨櫃外之系爭土地已經放置不少中古冰箱、洗衣機等家電，而上開勘驗時拍攝之貨櫃內照片，也顯示貨櫃內堆置諸多冰箱、洗衣機，是不論原告有無另外放置農用物品，均不影響系爭土地之使用已有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之情形，原告前揭主張，無足採認為有利於己之認定。又原告主張毗鄰系爭土地之彰化縣○○市○○○段○○○○段0000000地號等291筆土地經公告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並劃定為土壤污染管制區，限制耕種食用作物乙節，因上開公告並未包含系爭土地，對系爭土地之使用並無影響，自不得以此作為違反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之理由。另原告主張系爭土地遭公告為公共設施保留地後，主管機關後續數十年無任何徵收、補償，造成使用上之損失部分，因原告並非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亦非系爭三七五租約之承租人，尚無得就其所述上開主管機關之不作為，作為違反都市計畫法之免責事由。至原告主張會勘人員曾承諾不會裁罰乙節，原告未能舉證證明上情，此部分主張自非可採，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原告所為確有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之規定，原處分按此依同法第79條第1項課以罰鍰60,000元，並勒令停止堆置中古電冰箱、放置貨櫃、從事二手家電修理買賣之使用行為，洵屬於法有據，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要，併予敘明。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審判長法　官　林學晴
　　　　　　　　　　　　　
　　    　　　　　　　　　　　      法  官  簡璽容
　　　　　　　　　　　　　
　　　　    　　　　　　　　　      法  官  張佳燉
一、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周俐君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2年度地訴字第28號
                                  113年11月28日辯論終結原      告  劉瑞彬  住彰化縣○○市○○街00號
被      告  彰化縣彰化市公所

代  表  人  林世賢
訴訟代理人  吳莉鴦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計畫法事件，原告不服彰化縣政府中華民國112年11月14日府行訴字第1120375111號（案號000-0000）訴願決定書（下稱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緣坐落彰化縣○○市○○○段○○○○段0000000地號土地為訴外人吳添枝與吳宇霖分別共有，同段146-111、146-112地號土地則分別為訴外人吳宇霖、吳添枝所有（以下合稱系爭土地）。系爭土地地目為田、使用分區則屬民國80年7月23日發布、公告彰化市都市計畫內之道路用地，為公共設施保留地；另系爭土地自38年起已設定三七五租約登記，目前由訴外人劉義雄、劉炳煌、劉雅惠承租，並交付原告使用。嗣因民眾檢舉系爭土地涉嫌違反都市計畫法，被告派員於112年6月13日上午10時0分前往系爭土地現場勘查，認原告有於系爭土地堆置中古電冰箱、放置貨櫃、從事二手家電修理買賣之行為，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之規定，乃依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規定，以112年8月16日彰市城觀字第1120033291號裁處書（裁處書序號：00000000，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60,000元，並勒令停止堆置中古電冰箱、放置貨櫃、從事二手家電修理買賣之使用行為。原告向彰化縣政府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而提起本件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行政處分之說理是否完備應為實質判斷，不得因處分書上有「理由」或「說明」欄之記載，即認已盡說明之義務。本案原處分未敘明理由，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
(二)系爭土地係原告之父於38年間承租，並與土地所有權人簽訂三七五租約登記在案，後由其兄長於72年間繼承承租權。原告與其兄長共同耕作包含系爭土地在內附近共計12筆土地，並在系爭土地臨路位置放置遮風避雨用之貨櫃，為無固定基礎之臨時性與農業生產有關之設施，除作為圍籬保護農作物、避免被他人棄置垃圾功能外，亦為協助農業生產有關之設施，其內部用於放置肥料、農藥及農用機具。被告就該貨櫃，前稱原告「搭建一棟鐵皮屋」、後改稱係「放置貨櫃」等語，內容不明確，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之疑慮，該處事實上是貨櫃屋但在前方加上浪板堵起來避免遭丟置廢棄物。
(三)原告先前收到彰化縣政府104年11月16日府授環水字第1040374040D號函檢附之彰化縣政府府授環水字第1040374040號公告（下稱彰化縣政府104年11月16日函），該函公告毗鄰系爭土地之彰化縣○○市○○○段○○○○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等土地在內之291筆地號土地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並劃定為土壤污染管制區，限制耕種食用作物及禁止從事公告管制項目之禁止行為，系爭土地上之貨櫃因而閒置。原告奉公守法，積極配合政府政策及適當措施改善計劃，並無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之規定。嗣訴外人吳乾翰知悉此情後，便向原告借用系爭土地放廢家電並為拆解、分類、回收，後經民眾檢舉，被告之檢查人員於112年6月13日至現場會勘時，諭知原告將廢家電清空即可，詎被告事後未再到場查看即逕為原處分，與112年6月13日現場勘驗時對原告之諭知相違，違反禁反言原則。且檢查人員拿檢查紀錄表表示無不法行為、請原告簽一下名字即可，原告不疑有他便簽名，被告係於原告簽完名後方填上檢查結果的。又原告於112年7月31日之意見陳述書中表明系爭土地上堆置之中古電冰箱係訴外人吳乾翰情商放置，已請其運回，被告可自行查證；何況會勘照片中二手冰箱上之字跡，並非原告字跡，被告如何以此認定其有維修、買賣冰箱之使用行為？依正常邏輯也難認有消費者會購置任意棄置於路邊之電冰箱。被告未再至現場查明，逕認定原告違反都市計劃法第51條規定，未盡查證之責，疏嫌速斷，原處分與行政程序法第9條之規定相違，而應予撤銷。
(四)原告迄今並無中斷系爭土地作為耕地使用之狀態，符合都市計畫法第51條但書所定得繼續為原來使用之要件，也難認有妨礙該處為道路用地之事實。何況系爭土地為公共設施保留地，卻閒置30餘年，至今仍未依都市計畫目的使用系爭土地，系爭土地之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已早遭監察院糾正，在未確實完成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前，被告之裁處亦欠缺公正性。
(五)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原告雖主張原處分未敘明理由，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明文云云，但被告作成原處分前，已依程序令原告陳述意見，並將事實、理由及法令依據載明於原處分，被告依法執行並清楚告知原告違反之法律及理由，難認原處分有不明確或理由不備之違法。
(二)系爭土地為彰化市都市計畫道路用地（公共設施保留地），在未經開闢使用之前，依都市計畫法第51條但書規定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亦即仍應作為耕地三七五租約之耕地使用。惟參以Google Map自98年6月至112年7月街景圖之照片，系爭土地自105年8月起即已開始從事二手電器之維修買賣，且在前方道路邊緣擺放諸多二手家電，直至112年7月後才清空，足證系爭土地所在位置有經營二手家電買賣、維修至少7年之久。另112年6月13日會勘時，系爭土地上有一貨櫃屋，屋內堆置二手冰箱、洗衣機等家電用品，並未見有放置農具，且鐵皮屋牆面上寫有「二手家電」字樣，其中一台冰箱上有黑筆手寫之「回收400已付」字樣，鐵皮屋門邊亦書寫聯絡電話與地址，原告則於會勘紀錄表之會勘意見書寫：「哥哥有三七五租約，本人向哥哥借用」等，可見系爭土地確已變更原來使用方式，且係由原告向其兄長借用作為經營二手家電回收、維修使用，原告所為已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之規定，被告依同法第79條第1項作成之原處分應無違誤。
(三)按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之規定，都市計畫範圍內農業區土地未依規定使用時，主管機關得對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加以處罰，並勒令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為學理上所稱之行為責任。主管機關以上開規定為裁罰時，就行政責任人之選擇，該條並無優先次序之規定，是以選擇時應依違規使用之農業區土地實際情況，以合目的性及有效性為原則，斟酌裁罰時裁罰對象對該土地有無實際之支配管理力、能否有效為停止使用為準。經查，原告於會勘時自承有向哥哥借用系爭土地，當時並未表示現場堆置之二手家電用品有其他使用人，其於準備程序時雖陳稱貨櫃屋是原告與其他兄弟共同使用等語，但也陳稱營業部分只跟原告有關，與其他兄弟或三七五租約的承租人皆無關，可見系爭土地上貨櫃屋內外之二手冰箱、洗衣機等物，確實為原告放置，原告為系爭土地使用人（管理人），則被告以原告為使用人而裁罰，於法並無不當。
(四)原告另主張被告未聯繫訴外人吳乾翰，未盡查證之責，與行政程序法第9條規定相悖、及違反行政法之一般原理原則部分，經參以112年6月13日會勘紀錄，可知系爭土地係作為二手家電之買賣場址，且系爭土地上所搭建之鐵皮屋內外所堆置之二手家電用品均非作為農耕使用，現場亦無任何農耕現象，縱使原告所稱「中古電冰箱為友人吳某情商放置」，亦不影響原告在系爭土地經營二手家電買賣、回收之結果，被告依會勘所得結果作成原處分，並無違法。
(五)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爭點：1、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由其使用後，仍作為耕地使用，符合都市計畫法第51條但書之要件，有無理由？2、原告就上開行為應否負違規行為人之責任？3、原告主張被告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第96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規：
 1、都市計畫法-⑴第51條：「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不得為妨礙其指定目的之使用。但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⑵第79條第1項：「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違反本法或內政部、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當地地方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得處其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
 2、彰化縣執行違反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裁處辦法第5條第1款：「違反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案件之裁處原則如下：一、經裁處機關查獲之違規地點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處新臺幣六萬元罰鍰，並限期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
 3、公路用地使用規則-⑴第3條第1項第1款：「本規則之用語，其釋義如下：一、公路用地：指現有供公路使用之土地及依本法第九條編定預供公路使用之土地。」⑵第5條第2項：「編為公路使用之土地，於其所定之使用期限得為從來之使用外，不得供其他用途之使用。」
(二)查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復有原處分（本院卷第21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25-38頁）、地籍圖（本院卷第43頁）、地籍圖資查詢衛星圖資料（本院卷第45頁）、國土測繪圖資雲查詢資料（本院卷第47頁）、彰化縣政府104年11月16日函（本院卷第49-54頁）、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本院卷第77-81頁）、被告會勘紀錄表暨檢附之現場照片及112年6月13日會勘照片（本院卷第83-95頁）、系爭土地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本院卷第115-117頁）、被告勘查紀錄表暨檢附之現場照片（本院卷第123-132頁）、彰化縣政府112年5月26日府建新字第1120199224號函（本院卷第133頁）、土地使用分區地理資訊查詢系統列印資料（本院卷第135頁）、系爭土地98年6月至113年2月Google Map街景圖照片（本院卷第175-187、225-249頁）、被告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彰化縣政府113年1月26日府行訴字第1130032206號函檢附之卷宗〈下稱訴願卷〉第33頁）、被告112年7月10日彰市城觀字第1120028994號函附之陳述意見通知書、送達證書及原告之意見陳述書（訴願卷第39-42頁）等件附卷可證，首堪信為真實。
(三)原告雖主張：被告作成之原處分有未敘明理由而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云云。惟查，原處分於事實欄已說明原告之違規事實；於「理由及法令依據」欄也釋明被告不採原告說詞認為仍應予以處罰之法令依據與理由，應認被告所為之原處分記載裁罰之理由明確、清楚，並無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第96條第1項第2款之情形，原告此部分主張並無理由。另原處分雖未記載有關本件不符合都市計畫法第51條但書規定之理由，因原處分機關於112年9月18日提出之訴願答辯書，已敘明系爭土地有耕地三七五租約之登記，僅得繼續為農業或耕種之相關使用行為，然現況係堆置中古家電、放置貨櫃等行為，原來之使用狀態已不復存在，不符都市計畫法第51條但書要件等語，有該答辯狀可稽（見訴願卷第17、26-27頁），依行政程序法第114條第1項第2款、第2項之規定，原處分瑕疵已治癒，無未敘明理由之違法事由。
(四)於系爭土地上堆置中古電器及放置貨櫃之行為，與都市計畫法第51條之規定有所未合：
 1、依都市計畫法第51條內文，公共設施保留地之使用限制有三：不得妨礙其指定目的之使用、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得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由此規定可知，公共設施保留地未被徵收前，只能保持原來狀況或改為較原狀況低度之使用，而是否已變更其使用或變更後是否為影響較輕，均應就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管制用途目的判斷。其中所稱「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指依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所為之使用，而繼續為同一之使用者而言，倘其使用因變更或停止中斷者，原來之使用狀態已經不復存在，即無從再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而言。
 2、經查：
　⑴系爭土地為都市計畫作為「道路用地」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有土地使用分區地理資訊查詢系統列印資料、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各1份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35頁、訴願卷第33頁），復為兩造所不爭執，則依前開說明，未經准許前僅得為原來或影響程度更輕之使用。
　⑵系爭土地雖為都市計畫之道路用地，然於38年間已設定三七五租約之登記，迄今該租約仍存續，有臺灣省彰化縣私有土地租約彰西民468號租賃契約1份（見本院卷第279-280頁，下稱系爭三七五租約）在卷可佐，依系爭三七五租約及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之規定，系爭土地即應由承租人或使用人為農耕使用。
　⑶惟系爭土地已遭堆置中古電冰箱等家電、及放置貨櫃之事實，業據被告於112年6月13日派員至現場勘驗屬實，有勘查紀錄表暨檢附之現場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23-132頁）；而觀以卷附之Google Map街景圖照片（見本院卷第233-245頁），系爭土地上至少自105年8月起即已遭人堆置中古家電與鐵皮貨櫃甚明，足認系爭土地已非作為原來農耕之使用多年。而在系爭土地上堆置家電、貨櫃等行為，依經驗法則不僅與道路用地之性質迥不相同，也非妨礙目的較輕使用之情形，更與是否有以之作為營業使用無涉，原告以前詞主張系爭土地使用未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云云，均不足採。
　⑷從而，系爭土地目前確有遭堆置中古家電與鐵皮貨櫃之情形，不符合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之使用，乃屬至明。
(五)原告應就前揭(四)之行為負行為人之責任：
 1、依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規定可知，凡對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之使用有違反法令規定者，均得為受裁罰之對象，足見只要是實際違規使用、管領土地之人，不限於所有權人，均為該條規定之裁罰對象。
 2、本件原告於被告派員會勘時向會勘人員表示系爭土地是自己向其哥哥即系爭三七五租約之承租人借用等語，有會勘紀錄表附卷可證（見本院卷第93頁）；嗣於本院審理時亦陳稱貨櫃屋內之中古冰箱等家電是由其單獨決定供友人借放等語（見本院卷第311頁），是系爭土地於會勘當時係由原告實際使用、管領一情，足堪認定。原告雖陳稱：自己只是借友人放置該中古冰箱等家電云云。惟不論該等中古家電究竟係原告自己堆置或同意他人堆置，均無礙原告為實際上以前開方式使用或管領系爭土地之人甚明。則揆諸前揭說明，原告為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裁罰之對象即屬無誤。
(六)原告雖另主張其有在鐵皮貨櫃內放置肥料、農藥及農用機具，故無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之使用云云。惟觀以被告於勘驗時拍攝之貨櫃內照片（見本院卷第89-91頁），未見有何肥料、農藥及農用機具，原告雖陳稱係稽查人員故意不拍攝上開物品之照片，此部分陳述原告並未能舉證證明之，縱退而認原告所述屬實，當時貨櫃外之系爭土地已經放置不少中古冰箱、洗衣機等家電，而上開勘驗時拍攝之貨櫃內照片，也顯示貨櫃內堆置諸多冰箱、洗衣機，是不論原告有無另外放置農用物品，均不影響系爭土地之使用已有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之情形，原告前揭主張，無足採認為有利於己之認定。又原告主張毗鄰系爭土地之彰化縣○○市○○○段○○○○段0000000地號等291筆土地經公告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並劃定為土壤污染管制區，限制耕種食用作物乙節，因上開公告並未包含系爭土地，對系爭土地之使用並無影響，自不得以此作為違反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之理由。另原告主張系爭土地遭公告為公共設施保留地後，主管機關後續數十年無任何徵收、補償，造成使用上之損失部分，因原告並非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亦非系爭三七五租約之承租人，尚無得就其所述上開主管機關之不作為，作為違反都市計畫法之免責事由。至原告主張會勘人員曾承諾不會裁罰乙節，原告未能舉證證明上情，此部分主張自非可採，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原告所為確有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之規定，原處分按此依同法第79條第1項課以罰鍰60,000元，並勒令停止堆置中古電冰箱、放置貨櫃、從事二手家電修理買賣之使用行為，洵屬於法有據，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要，併予敘明。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審判長法　官　林學晴
　　　　　　　　　　　　　
　　    　　　　　　　　　　　      法  官  簡璽容
　　　　　　　　　　　　　
　　　　    　　　　　　　　　      法  官  張佳燉
一、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周俐君








